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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分署中秋送暖 溫情關懷年邁失智婦 

    中秋佳節將至，家家戶戶準備團圓之際，法務部行政執行署新北分

署秉持公義與關懷兼具的核心價值，主動關懷一名年逾八旬且失智之洪

姓老婦，於 114 年 10 月 2日派員親赴其租屋處進行關懷訪視及致贈愛心

物資，並協助轉介民間社福團體，以實際行動伸出援手，展現溫暖人心

的社會關懷。 

    洪姓老婦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遭裁罰新臺幣（下同）6,000 元未繳，

被移送新北分署執行。新北分署於執行過程中發現，義務人喪偶多年，

三名子女中，大兒子已故，小兒子長年吸毒且有暴力傾向，義務人更因

遭家暴申請保護令，現已與之斷絕聯繫，僅能依靠女兒照顧日常生活。

而義務人因罹患失智症，生活無法自理，現與女兒租屋居住在中和地區，

女兒每月薪資約 2 萬 8 千元，雖然有申請租屋補貼及老人年金等補助，

仍須負擔每月1萬7千元的房租與義務人的生活開銷與尿布等醫療用品，

生活極為拮据。 

   新北分署知悉上情後，主動聯繫義務人女兒表達關切，並於中秋前夕，

由行政執行官率隊前往義務人住處關懷訪視，當場致贈慰問金，及日常

所需之生活物資，同時也協助轉介至民間社福團體持續追蹤與提供援助，

盼能協助義務人家庭逐步走出困境，義務人女兒對新北分署的積極關懷

與實質協助表示感謝。 

    新北分署秉持著「執行有愛，公義無礙」之理念，對於弱勢義務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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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揮同理心，協助轉介社會局、就業服務處等政府機關及民間社福機構

尋求協助，或由分署愛心社主動透過捐贈物資或現金之方式，幫助義務

人度過難關，使民眾感受到行政執行機關也有愛心及溫暖的一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▲新北分署至洪姓老婦租屋處關懷訪

視，並致贈愛心物資 


